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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代建

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保荐机构”）作为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股份”、“上市公司”或“公

司”；长荣股份曾用名：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荐机构，依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就全资子公司天津长

荣控股有限公司与公司关联方天津名轩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代建服务合同暨关联

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长荣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控股”）与关

联方天津名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轩置业”）签订《代建服务合同》，

将“智能化印刷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原名：新型智能绿色装备制造产业示范

基地建设项目）委托给名轩置业实施代建。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莉女士通过其控制的天津名轩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名轩投资”）持有名轩置业 100%股份，李莉女士担任名轩置业

的执行董事、名轩投资执行董事，公司董事高梅女士担任名轩投资经理。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2018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

全资子公司签订代建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莉女士、高梅女

士回避表决，会议应参与表决的非关联董事 5 名，此项议案以 5 票赞同，0 票反

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独立董事事前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认可，并对本次关联

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并发表审

核意见。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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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员办理本

次交易的具体事宜。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名轩置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天津市北辰区北辰经济开发区双川道 20 号（长荣印刷设备股份公司

办公楼二楼） 

法定代表人：李莉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二 O 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营业期限：2013 年 08 月 21 日至 2063 年 08 月 20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务信息咨询；物业服务；自有房屋租赁；

绿化工程施工；酒店管理；旅游项目开发；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公告日，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天津名轩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 100.00% 

名轩置业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18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9,034,775.34 178,704,118.26 

负债总额 139,464,073.81 138,517,378.61 

净资产 39,570,701.53 40,186,73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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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17 年 1-12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2,211,582.04 

营业利润 -616,038.12 -8,773,419.94 

净利润 -616,038.12 -8,773,419.94 

三、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业主：天津长荣控股有限公司 

代建单位：天津名轩置业有限公司 

1、工程概况 

工程地点：天津市北辰区高端制造产业园内，东临通盛路，北临永兴道，南

临永合道，西临山河路。 

工程规模：拟建五栋 1-4 层的单层及多层厂房、2 栋 1 层丙类仓库、1 栋 1

层门卫。共计 8 个单体。总建设规模为 125,910.67 平方米，占地面积 104,013.3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 118,845.53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7,065.14 平方米。总建

设项目总投资为不超过 50,000 万元。 

工程进度：2018 年 03 月至 2019 年 08 月。 

2、代建范围及期限 

本项目的代建期限从代建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竣工验收合格后满一年之日

止。 

本项目缺陷责任期为一年，由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日起开始计

算。 

3、代建工作内容 

代建单位应为本项目提供由项目的前期工作、征地、项目方案选择及对外商

务谈判、深化设计、项目建设策划、工程报建、初步设计报审、工程监理（含工

程结算初审）、招标及设备采购管理（包括编制工程量清单和标底）、编制施工图

预算、工程造价及进度管理、质量安全管理、合同管理、施工管理、信息管理直

到验收手续的办理，工程决算审核完成，资产确权和缺陷责任期等工程项目建设

全过程的所有管理服务工作。 

4、代建服务费 

业主与代建单位审核同意的投资总概算的 2%，不超过 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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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有约定，代建服务费已包括代建单位执行和完成本合同规定全部代建

工作的报酬，以及本合同规定的应由代建单位承担的合理费用，不再因投资调整

和人工、物价等因素的变动而有所调整。 

代建单位因收取代建服务费所发生的一切税收，由代建单位自行承担。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代建服务费的市场价格一般为：项目总投资 2 亿元以下项目，代建服务费为

工程概算总投资的3%—4%；总投资超过2亿元项目的代建服务费分段累进计算，

超出 2 亿元部分为工程概算总投资的 2%—3%。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参考市场价

格，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代建服务费为投资总概算的 2%，

不超过 1,000 万元。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按照市场原则公

允定价。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工程项目管理方面缺少专业团队，不具备工程项目管理的专业能力。

公司本次委托名轩置业代建实施，可以借助名轩置业的专业性，降低运营成本，

提高项目建设的质量和专业性，加快推进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项目实

施完成后，公司募投项目实施水平将获得显著提高，为公司本年度及未来战略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 年年初至今，公司与名轩置业累计实际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为 0 元。（不含本次交易金额）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事先认可意见如下：“我们已经获得了公司提交的有关

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材料，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业务需要，交易价格根据

市场价格确定，是符合平等互利、公开公正原则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

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应回避

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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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认真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

资料，认为本次交易是公司正常业务所需，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定价

公允，符合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

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本次

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无异

议。（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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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代建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吴学孔               季李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2018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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